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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教協會向立法會《201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提交意見書  
 

2016 年 4 月 
 

 引言 
1. 早於2003年，立法會開始討論在《僱傭條例》(第57章)加入強制復職或再次

聘用命令的修訂條文(修訂條文)，相關的修訂範圍包括賦權勞資審裁處(勞審

處)就僱員遭《僱傭條例》訂明的「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時作出強制復職或

再次聘用命令(強制令)，如僱主沒有執行強制令，則須支付額外賠償金，若僱

主沒有給予額外賠償金會遭刑事檢控。有關修訂條文討論達13年之久，終於

進入立法階段。本會希望向 貴委員會提供數點意見，令條文訂立時能更周

全地考慮到各個界別的情況，更適切地給予僱員職業保障。 
 
 爭議部分 
2. 有關修訂一直存在多項爭議，包括： 

 倘若僱員遭不合法/不合理解僱，獲復職判令的僱員在正式復職前將沒有

工資； 
 僱主或為了逃避支付額外賠償金而先安排僱員復職，待一段時間後再將其

解僱； 
 額外賠償金的釐訂金額會否過低以致未能產生阻嚇作用； 
 勞審處判令僱員復職至僱員正式復職的期間會否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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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協會意見 
擴大保障範圍 
3. 政府提出的強制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修訂條文，只適用於僱員遭「不合理及

不合法解僱」的情況；其實，在現行法例下，僱員遭「不合理解僱」及「不

合理的更改僱傭合約條款」亦有訂明可以提出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若要令

僱員得到更全面的保障，有關修訂條文應擴大至《僱傭條例》所訂明的「不

合理解僱」及「不合理的更改僱傭合約條款」的解僱情況。 
 

繼承人或相聯公司再次聘用僱員的安排 
4. 教協會認為，修訂條文得以切實執行應考慮該行業的特性。如在教育界，學

校解僱教師後，為要減低因教師離職對教學進度產生的影響，學校有可能盡

快聘請新教師填補教席空缺，法例對被解僱的教師變得難以獲得保障。然而，

不少辦學團體營辦多於一間學校，可參考教育局就超額教師的調校安排，以

同一辦學團體的屬校作僱員復職或再次聘任。而且，如由繼承人或相聯公司

(教育界則是辦學團體)再次聘用僱員時，要避免對僱員重新加入試用期的要

求，以防止繼承人或相聯公司能較輕易地將再次聘用的僱員解僱。 
 
適時安排復職或再次聘用 
5. 很多僱員都依賴薪金養活家庭，一旦失去工作便對整個家庭經濟產生極大影

響。與此同時，在教育界方面，教師離職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及教學進度等，

在可行的情況下，復職的安排越早執行，會對學生的影響減到最少。故此，

教協會建議法庭在考慮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判令僱員盡快復職，以減低對服務

對象及僱員經濟上的影響；亦要縮短僱主如沒有執行強制令而須給予僱員額

外賠償金的期限，避免令僱員折騰。 
 
6. 另一方面，勞審處頒令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的執行日期亦是有關修訂條文重

要的一環。在聆訊期間，公司或許暫時未有空缺或原先的職位已填補而遭解

僱的僱員未能在該期間復職或再次受聘，但可能在較後的時間(如學校的情況，

可能是新學年開始)，公司便能騰出職位吸納有關僱員；故法庭在頒令時，可

考慮各行業的實際運作，讓僱員在任何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獲得復職或再次聘

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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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不遵從強制復職令的賠償 
7. 教協會認為，以僱員的 3 倍月薪或上限 5 萬元作為僱主不遵從強制令的賠償

金是過低；因為專業的職位薪金一般較高，這個賠償要求有機會未能對僱主

產生阻嚇作用，令僱員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以教師為例，現時官立、資助學

校文憑教師的起薪點為總薪級點的 14 點，即 25,505 元，月薪的兩倍已高於

5 萬元。參考其他國家或地方的罰則安排，建議如僱主違反強制令，僱員可

獲一筆額外款項，賠償額應以僱員的實際月薪乘以被解僱至法庭判令復職或

再次聘用的期間。 
 

等候復職期間的影響 
8. 政府提出的修訂條文規定，僱員在法庭發出復職命令後，在所有方面均被視

為猶如從未遭解僱或猶如僱傭合約條款從未被更改一樣。假如僱員由該僱主

的繼承人或相聯公司聘用工作，則該僱員為原來僱主服務的年資，亦將算作

其為新公司服務的年資。 
 
9. 教協會認為，為減低僱主逃避向僱員提供法定權益(如有薪產假等)，應同時立

法規定若法庭頒布強制令讓「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

僱主須向有關僱員支付在遭解僱至復職或再次聘用期間根據《僱傭條例》可

享有的法定權益。 
 
10. 再者， 有別於一般僱員向強積金供款，任職資助學校的常額教師是向公積金

供款的，而公積金對供款無間年資有嚴格的規限，若教師遭解僱後未能即時

入職其他資助學校的常額教席，除非教育局批准有關教師保留其公積金帳戶，

否則其帳戶便告結束，於三年內不作提取，則連其累算權益亦會被沒收，日

後若有關教師再次入職常額教席，他/她需要重新計算其公積金供款年資，對

其退休保障有相當大的影響。教協會建議《僱傭條例》修訂條文立法的同時，

政府應考慮修訂《津貼學校公積金條例》(第 279D 章)及《補助學校公積金條

例》(第 279C 章)，令教師到法庭入禀要求復職或再次聘用時，可予以該教師

保留其公積金帳戶，直至訴訟完結或復職/再次聘用執行為止。 
 
關於支付第 32NA(1)(b)條所述的款項的寬免 
11. 修訂條文列明，僱主可以在法庭命令須將有關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的最後日

期後的 7 日或在法院或勞審處准許的延展期間申請寬免因未能執行命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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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支付的賠償。 
 
12. 基於實際的考慮，僱主因法定原因未能執行強制令，申請寬免支付賠償金是

可以理解的。但教協會需要指出，如可將有關僱主申請寬免支付賠償金的期

限改為執行復職或再次聘用命令的最後日期前的 7 日，這可縮短僱員因法庭

程序、排期聆訊需時而引起的進一步等待，亦可減低對僱員的實際損失。 
 
 結論 
13. 《僱傭條例》有關強制復職或再次聘用的修訂條文已討論逾 10 年，不少勞工

團體及工會亦希望修訂能盡快通過，以確立僱員在香港法例下有更大的職業

保障。教協會認為，修訂條文的立法刻不容緩，而有關條文在立法實施一段

時間後，政府可在適當時候予以檢討，讓有關法例切合實際可行狀況。 
 

- 完  - 




